
表4-1

文昌市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情况表
单位：亿元

地   区
2023年债务限额 2023年债务余额（决算数）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公  式 A=B+C B C D=E+F E F

    文昌市 141.83 62.25 79.59 141.70 62.21 79.49

注：1.本表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及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表4-2

2023年文昌市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级次 项目名称
安排债券规模

一般债券 专项债券

合计 9,000 183,200 

1 文昌市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养殖厂房工程 0 9,500 

2 文昌市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退养户入园安置路网工程 0 4,000 

3 文昌市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配套工程 0 1,900 

4 文昌市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路网工程 0 5,000 

5 文昌市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海水取水工程 0 11,000 

6 文昌市 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配套工程项目 0 35,000 

7 文昌市 文昌市月亮湾起步区市政管道南北连接线工程 0 1,700 

8 文昌市 文昌市文城镇城市停车场及配套市政设施项目（一期） 0 9,900 

9 文昌市 文昌市月亮湾北部起步社区服务保障项目 0 2,800 

10 文昌市 文昌市公办幼儿园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0 1,500 

11 文昌市 文昌市职业教育学校及配套项目 0 3,500 

12 文昌市 文昌市约亭产业园（二期）配套设施工程 0 35,000 

13 文昌市 海南省文昌市约亭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一期） 0 2,000 

14 文昌市 海南省文昌市供水保障工程 0 10,000 

15 文昌市 海南省文昌市清澜水厂引水工程项目 0 2,500 

16 文昌市 水旱灾害防御和灌区节水工程 0 1,000 

17 文昌市 海南省文昌市河道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一期） 0 6,000 

18 文昌市 海南文昌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市政工程-古松路项目 0 6,200 

19 文昌市 海南文昌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市政工程-彩虹大道南段工程项目 0 2,800 

20 文昌市 海南文昌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彩虹大道云梯路段 0 8,200 

21 文昌市 航天科创基地 0 15,000 

22 文昌市 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新院建设项目 0 1,700 

23 文昌市 文昌市殡葬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0 7,000 

24 文昌市 文昌学校（二期）工程—高中部项目 5,000 0 

25 文昌市
海南省文昌市会文镇冯家湾现代化养殖产业园至省道连接线道路及供
水管道配套工程项目

2,000 0 

26 文昌市 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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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2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22.61 122.61

  其中：一般债务 61.35 61.35

     专项债务 61.27 61.27

二、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22.61 122.61

  其中：一般债务 61.35 61.35

     专项债务 61.27 61.27

三、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32.62 32.62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0.90 0.90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4.00 4.00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18.32 18.32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9.40 9.40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13.54 13.54

     一般债务 4.04 4.04

     专项债务 9.50 9.50

五、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4.28 4.28

     一般债务 2.03 2.03

     专项债务 2.25 2.25

六、2023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141.70 141.70

  其中：一般债务 62.21 62.21

     专项债务 79.49 79.49

七、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41.83 141.83

  其中：一般债务 62.25 62.25

     专项债务 79.59 79.59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及余额决算数。


